
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

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

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。

会议应到独立董事 3人，实到独立董事 3人，经过半数独立董事推举，独立董事

吕桂霞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，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经各位独立董事

审议，会议形成如下决议:

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并出具（德皓审字

[2026]00001586 号）审计报告，鉴于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报表、

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，未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

的利润分配条件，公司董事会拟订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公司本年度不进

行利润分配，即不派发现金股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在充分考虑公司本年度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

出的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决议作

出的本次利润分配方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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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名：

张 玲 吕桂霞 赵 微

2026 年 4 月 21 日


